
  

93.03 智慧財產權月刊63期 133 

 

智智慧慧財財產產局局動動態態  

專利 

 智慧財產局分別於一月七日及一月十四日假該局十九樓簡報室舉

辦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「發明專利實體審查」第一章「說明書及圖

式」公聽會，並於會後召集專利各組就公聽會所討論事項進行研

究，將於後續會議中回應。 

 為配合專利新法於本（九十三）年七月一日施行，本局刻正研擬修

正專利申請書表格式，為聽取各界意見，積極服務申請人，請踴躍

提供修正意見或寶貴建議，並以書面、傳真(號碼：02-27359013)
或電子郵件(信箱：ipo1p2@tipo.gov.tw)等方式送本局參考。 

 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第一章至第四章」修正草

案公聽會於九十三年三月三日及十日下午二時本局十九樓簡報室

（臺北市辛亥路二段一八五號十九樓）舉行。相關資料請於九十二

年十二月五日起自本局網站（本局網址：www.tipo.gov.tw）為民
服務/最新消息/佈告欄）下載。本次公聽會預計召開八場，如有提
前結束或加開時，將另行刊登本局網站為民服務/最新消息/佈告欄。 

 

商標 

 為配合行政院「挑戰二 00八：國家發展重點計畫」之子計畫－「強
化智慧財產權保護」智慧局將委託辦理調查蒐錄文化產業界之著名

商標資料並編列成冊，作為智慧局甚至國際間認定著名商標之參

考，除可收建全精神文化資產保護機制之效外，亦可藉由此項措施

之執行，宣示政府保護文化產業智慧財產權之決心，進而提高國人

對文化產業之尊重，以達鼓勵創意，延續文化薪傳之目標。 

 配合商標法、商標法施行細則之修正，本年度智慧局將撰寫商標法

逐條釋義，以有效澄清適用上之疑義，並印製成冊，提供商標審查

人員及各界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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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 

 新著作權法公布施行後之具體成效 

1. 我國為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，遏止盜版光碟氾濫之歪風，於九十
二年七月十一日生效施行之新著作權法，除已將製造販賣盜版光

碟改採公訴罪，同時提供數位科技網路著作權之保護，使檢、警

司法人員一旦發現不法銷售盜版光碟，即可主動查察取締並移送

法辦，不需權利人的配合告發或提出告訴，提供檢警調人員強而

有力之執法依據。 

2. 為配合新著作權法之施行，貫徹政府打擊不法、保障合法之決
心，檢、警、調機關於該法施行後，即已全面規劃辦理查察取締，

並產生十分具體成果。例如在取締夜市盜版光碟方面，因新著作

權法改採公訴罪後，使許多盜版業者或販賣商恐遭查獲，已不敢

再加以製造或販賣。據統計，查獲之盜版音樂、影音光蹀，較諸

以往查獲數量已大幅下降，其中音樂光碟下降幅度尤其顯著，顯

示夜市販賣盜版影音光碟不法業者家數亦已大幅減少，查獲侵權

金額亦有減少趨勢，顯示新著作權法之實施已見成效。 

3. 保護智慧財產權為政府既定之政策，未來仍將賡續提昇充實著作
權法制面之建構及落實執行，俾建構我國優質之智慧財產權保護

環境。 

 

 智慧局九十二年度委託專家進行「著作權案件法律適用選擇之研

究」及「營業秘密法制之研究」案，已辦理完成並上網，歡迎參考

運用 

1. 「著作權案件法律適用選擇之研究」： 

隨著國際經貿與文化活動交流增加，涉外著作權案件也日益

增多。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對涉外著作權案件之準據法，並

無特別規定，法院於審理此類案件時僅得適用規範一般民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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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現行法。本計畫著重於著作權特性之分析，區別著作權涉外案

件與一般民事案件性質之不同，探討獨立制訂涉外著作權案件之

法律適用規範之必要性與其內容。計畫內容包括我國司法實務涉

外著作權案件之法律選擇判決之回顧，檢討現行民事法律適用法

與修正草案對於著作權案件之適用的合理性。同時重新檢討將國

民待遇原則視為解決法律衝突準則之見解，釐清著作權國際公約

與雙邊協定，對解決法律衝突問題之價值，確定渠等國際法律規

範可用以解決法律衝突問題之原則與規定。此外，本計畫運用比

較法之研究方法，參酌美國、歐盟、澳洲、日本、中國大陸、港

澳等國家和地區對著作權涉外案件之法律適用規範，綜合著作權

理論、法院實務與國際法，形塑理想之著作權涉外案件準據法之

選擇標準，對於制定著作權涉外案件法律適用規範之必要性與可

行之規範內容提出建議，甚具參考價值。 

2. 「營業秘密法制之研究」： 

營業秘密(trade secret)的保護乃是整體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制
的一環。許多企業成功的關鍵，即在於發展、掌握極具商業意義

且不為人知的營業秘密。營業秘密法實施迄今，對於國內產業重

視營業秘密的保護產生重要的教育意義，國內也曾發生多起營業

秘密侵害的訴訟案例，台灣廠商因誤觸美國一九九六年所公布的

經濟間諜法案，而遭逮捕甚至受刑事處罰，更是引起各國廠商一

陣恐慌，但亦突顯出在知識經濟時代下，智慧財產權成為企業競

爭及生存之重要手段，各國亦著手檢討其營業秘密相關法制，以

期賦予國內廠商更完整的保護。本項研究成果，對於主管機關未

來修正我國營業秘密法，極具參考價值。 

 

智慧財產權 

 為促進智慧局與業界及代理人之良好互動，訂於九十三年三月五日

起舉辦北、中、南四場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，座談會日期、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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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流程詳如座談會報名表、流程表。相關文件，請於智慧局網站下

載，相關網址： 
http://www.tipo.gov.tw/service/news/ShowNewsContent.asp?wantDate
=false&otype=1&postnum=4179&from=boar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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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九十三年 
三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
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

3/02(二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楊建信 

3/03(三)09：30─11：30 專利、商標 黃照雄 

3/04(四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顧英鐘 

3/05(五)14：30─16：30 商標 陳逸芳 

3/08(一) 09：30─11：30 商標 林鐘靈 

3/09(二)14：30─16：30 商標 陳建業 

3/10(三) 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郭夔忠 

3/11(四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陳鶴銘 

3/12(五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吳鼎東 

3/16(二)14：30─16：30 商標 吳宏亮 

3/17(三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趙元寧 

3/18(四)14：30─16：30 商標 黃麗美 

3/19(五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、商標 韓瑞杰 

3/23(二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、商標 林永生 

3/24(三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許正宜 

3/25(四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湯順倉 

3/26(五)14：30─16：30 專利 施文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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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九十三年 
三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

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

3/01（一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趙正雄 

3/02（二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陳明財 

3/03（三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楊家復 

3/08（一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郭同利 

3/09（二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 賴建良 

3/10（三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李德安 

3/11（四）  14：30~16：30 商標 劉建萬 

3/15（一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李榮貴 

3/16（二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王增光 

3/18（四）  14：30~16：30 商標 喬琍琍 

3/23（二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劉永裕 

3/24（三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林進福 

3/29（一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楊欽堯 

3/30（二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張育誠 

3/31（三）  14：30~16：30 專利、商標 黃茂明 

 

 


